
 

兆豐產物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 

班機延誤取代或免檢附部分理賠文件附加條款 

理賠文件 
 

壹、 理賠文件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兆豐產物安心守護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兆豐產物安心守護個人海外

旅行不便保險(甲型)、兆豐產物安心守護旅行綜合保險(電子商務適用)（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附加兆豐產物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班機延誤取代或免檢附部分理賠文件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經被保險人主動提供搭乘定期航班資訊，且同意本公司可逕行取得班機延誤資訊，及經本公司

通知已符合班機延誤定義者，得以本公司認可方式取代主保險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款所列文件，及免

檢附第三款所列文件。 

 


